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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
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
列出的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
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 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2.0.1中，因
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150米。

经查，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
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
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综上，该问题反映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一）关于“拓洋公司排放刺鼻气味，夜间味道会

更浓，影响正常生活”问题的处理情况
高新区将加大对郑州拓洋实业公司监管力

度，督促郑州拓洋实业公司加快发酵气味治理，加
强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确保各
项污染防治设施的正常运行，保证各类污染物稳
定达标排放。

（二）关于“润滑油项目距离居民区、学校很近”
问题的处理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
众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6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60049
D410000201806060115
D410000201806070003
D410000201806070010
D410000201806070015
D410000201806070040

反映情况：
中石化厂距离居民区过近，要求重新选址。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4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关于“距离居民区太近，要求重新选址”的问题
1.主要环境影响
废气治理方面：该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非甲

烷总烃和食堂油烟，根据环评报告分析，该项目废气
治理措施可行。

废水治理方面：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初期雨水、化
验室仪器清洗废水、员工生活废水，在满足《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要求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对环境影响不大。

噪声治理方面：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设备运
行噪声、车辆进出噪声及油品装卸噪声，其噪声级约
70~90DdB（A）。根据环评报告分析，能够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产生扰民现象。

固体废物处置方面：本项目固废主要为添加剂
包装材料、设备擦洗产生的含油废抹布、废滤芯、罐
底废油、隔油池污油、反渗透膜等固废。危险废物设
置暂存处，收集后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
处理，其他固废综合利用。

2.项目安全问题
卫生防护距离：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

离》（SH3039-1999），专用化学品制造卫生防护距
离为150米，经测量，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
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
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安全问题：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润滑油及防冻液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建设项
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
令第 36号）的要求，润滑油公司于 2014年 11月至
2015 年 4月期间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
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通过专家评审，2015
年 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消防问题：经测量，与本项目相邻的中钢集团郑
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厅、中央储备
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均符合相关要求。储罐组或
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

离符合相关要求。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
众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6批】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70029

反映情况：
与郑州市金水区白庙社区环评造假的投诉举

报，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
（一）项目历史背景
白庙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是郑州市首批城中

村改造项目、郑州市重点工程，启动于 2006年 8月，
前期开发商为郑州市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
因种种原因退出，项目实施陷入停顿，改造被一度搁
浅，村民迟迟不能回迁，多次到省、市、区政府群访，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8 年 9 月，为加快项目实
施，使村民早日回迁，确保社会稳定，金水区政府决
定托盘并交由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
于该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成后，大多数群众就
强烈要求立即交付使用并回迁，升科公司在2016年
1月和 2017年 6月分别对项目的安置房及公共单位
进行了交付，交付后项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
可。针对“油烟污染严重”的问题，金水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经八路执法中队已经于 6月 8日委托第三方
公司对该饭店进行了油烟检测，依据第三方公司出
具的检测报告（博晟环检字-2018060081），该饭店
的油烟排放达标。该项目建设是根据2009年《郑州
市常务会议纪要〔2009〕15号》文件精神，对于当时
38个已开工安置房项目，可按程序抓紧时间补办相
关手续，白庙项目即属于该 38个安置房项目之列，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后，即对该项目进
行了各项手续的补办。

（二）关于李春霞等 30多位应回迁人员所反映
的环保等问题及上访、诉讼情况

近三年来，以李春霞等为代表的部分业主，为
迫使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高额赔偿要求（不接收
安置房，要求政府按照高档学区房、商品房的价格
给予赔偿），就以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不应当对白
庙村安置房项目颁发相关手续、房屋建筑质量问
题等“理由”，多次到省信访局、市委市政府、法院
等部门釆用上访、诉讼等手段，意图对河南升科置
业有限公司依法依规办理各项建设手续进行阻
断，进而再以回迁房屋手续不齐全而拒绝接收房
屋和要求赔偿。但经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郑州
高新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
民法院等多个司法机关审查，均认为李春霞等上
访人的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其起诉或诉
讼请求。目前，李春霞等人在郑州铁路中级人民
法院进行上诉，案件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开庭审
理，尚未作出裁定结果。

（三）项目环保手续落实情况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由郑州市环境保护

局于2012年 6月 12日以郑环审〔2012〕44号审批通
过其环境影响报告书。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1日到
金水区环保局咨询申请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
续，金水区环保局本着服务企业的宗旨，为企业出具
环保意见，要求企业：一是建设单位要依法编制验收
文件报环保部门审批，项目以竣工验收正式批复为
准；二是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三是建设单位要按照环境
保护有关规定，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得
出现环境违法行为。

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 7月 14日向
金水区环保局提交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金
水区环保局于当天受理，并在郑州市人民政府网站
进行公示。

2017年 7月 19日，金水区环保局组织郑州大学
教授宋XX等三名专家对该项目进行评审。经过现
场勘查后，在该项目专家评审会上发现该项目存在

以下问题：一是项目中央空调冷却塔距离居民区较
近，未按照批复要求设置消声降噪措施。应尽快安
装消声降噪设备，并在中央空调正常使用的前提下，
进行噪声监测并进行达标分析；二是地下车库排气
口未按照环评批复要求设置在小区绿化带中；三是
商业裙楼上的消防排烟道距离居民楼太近，应远离
居住楼，尽量布设在绿化带内；四是公众参与应具有
达标性，重点应对项目建设提出质疑的公众进行公
众参与调查工作。

此项目于 2017年 7月急需在市房管部门集中
办理网签手续，因该网签手续涉及上千户征迁安置
户的重大合法利益，同时房屋交付后得到了大多数
村民的认可，为了保障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出于
对社会稳定因素的考虑，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年 7
月 21日出具了《关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
子科技市场暨白庙社区改造安置小区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申请的批复》（金环〔2017〕41号），在文件中同
时对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在环保设施的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再次明确和要求。河南升科置
业有限公司领导也承诺会在后期积极整改，满足环
保相关要求，为住户提供更完善的生活环境，并且，
升科公司正在积极整改落实，以确保项目完全达
标。因此，关于“该项目不符合验收条件，环保局出
具了验收批复”的举报情况属实。

（四）金水区环保局出具文件的有效性
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 年 7月 21 日出具的《关

于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郑州电子科技市场暨白庙
社区改造安置小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申请的批复》
（金环〔2017〕41号），是金水区环保局的正式文件，
合法有效。因此，关于“环保局批复文件造假”的举
报情况不属实。

因金水区环保局的行政审批工作程序设置不完
善，网上系统办理和作出审批意见之间信息对接不
畅通，致使在对该项目进行网上系统办理时给予了
不予审批的意见。因此金水区环保局于 2017 年 7
月 27日出具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郑金环许不
予决字〔2017〕第 01号）、2017年 8月 2日出具的《不
予受理听证通知书》（金环听不字〔2017〕第 1号）和
2017年 11月 28日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书》（编号：2017-02）文件均存在瑕疵，金水区环保
局对上述文件声明作废。虽然金水区环保局在发现
此问题后及时将上述文件声明作废，但已造成了严
重的不良影响。

综上，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金水区环保局党组和有关人员作出了深刻检

讨。下一步，金水区环保局将以此事件为契机，组织
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查找在思想认识、人员管理、工
作作风、制度落实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举一反
三，深刻剖析问题根源，研究制定整改措施，特别是
要针对环评审批程序衔接不够到位、网上系统办理
和作出审批意见之间信息对接不畅通的问题，重新
修订环评手续办理的流程和制度规定，切实堵塞制
度漏洞，从根本上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问责情况：
无。

【第6批】
郑州市二七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60082

反映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南路袁寨社区附近污水处理

厂距离居民区较近，每天晚上排放废气，气味刺鼻，
污染环境，投诉多次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环境保护局、嵩山路街道办事处

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沿锦绣山河小区周边区域进行
了排查，未发现该区域有污水处理厂。嵩山路街道
组织人员对周边可能产生异味来源的生活垃圾、中
转站和污水井进行全面的排查，发现在刘砦新居 5
号院存在两处在用的化粪池。原因是南部城区基
础设施不完善，周边居民生活污水无法排入市政管
网，开发商临时采取开挖化粪池，收集生活污水。
不论昼夜，只要当生活污水达到一定的容量后，排
污设备便自动启动，抽取污水排入南彩路市政管
道，进入嵩山路市政管网。待周边道路完工且市政
管网贯通后，生活污水可直接排入市政管网。因天
气炎热，排污设备启动的几分钟内，井口处会有异
味产生。但与居民反映的每天晚上排放废气、气味
刺鼻不符合。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分包领导、
社区书记积极组织业主委员会、居民代表、物业召
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气味来源，大家一致反映气
味来自于南四环的垃圾处理厂。

综上所述，群众反映该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对于嵩山路街道辖区排查出的化粪池，在市政

管网贯通前，已安排社区督促物业每两天采取一次
冲洗、消杀等方式，确保减少异味。对于垃圾处理厂
排放废气的问题，郑州市二七区政府、郑州市二七区
攻坚办已安排专人现场盯守，督促垃圾处理厂按照
要求进行作业，尽可能减少异味产生。

问责情况：
无。

【第7批】
郑州市惠济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87

反映情况：
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与中州大道中间，金洼干

沟渠水质呈黑色，臭气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2016 年，惠济区投资 900多万元，对金洼干沟

花园路以西河道进行了疏挖、清淤、边坡护砌，修建
了亲水平台、蓄水坝等景观设施，并对金洼干沟雨
污混流的 12处市政道路排水涵实施工程性截污。
2017 年 7 月，金洼干沟花园路上游已实现了水清
河美。

2018年 6月 8日，经查，现场发现河段河道内有
水草、垃圾漂浮物，河沟内水位较高，水体呈绿色，河
底淤泥呈黑色，有臭气。经查，产生问题的原因有：

1.2017 年 7月，地铁 2号线田园路站施工及污
水管网改迁不善，引起开元路污水主干管破裂，站坑
被淹，为抢救田园路站施工，地铁施工方截断了该处
污水管网，致使开元路田园路以西污水无法下排，通
过桂圆南街、文化路雨水管涵流入金洼干沟，造成金
洼干沟下游水体黑臭。

2.2018年 3月，京水路铺设地下综合管廊时将
其下游沟渠截断，加之金洼干沟贾鲁河入河口因贾
鲁河综合治理工程施工封堵，金洼干沟内积水长时
间无法下排，水质变坏。

综上所述，该举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疏通管网。2017 年 7 月，郑州市城市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办公室多次召集惠济区政府、地铁
公司等单位召开现场会，督促协调开元路污水管
网修复、疏通工作。2017 年 10 月中旬，该段污水
管道完成修复，但管道架水严重，时有管内污水溢
流入河现象。2017 年 11 月，惠济区政府出资，由
郑州市政工程管理处养护五所对香山路污水管网
进行了疏通。2018 年 5 月，惠济区召开金洼干沟
污水入河整治工作会，确定由郑州市市政工程管
理处养护五所、中铁十一局对桂圆南街至香山路
段的开元路污水管网进行封堵，架设抽水泵将该
段污水管网内的污水抽干，并进行清淤疏通。6
月 4日，管道复通完成，桂圆南街等处雨水管涵停
止向金洼干沟排放污水，解决了开元路污水流入
金洼干沟问题。

2.抽排污水。2017年 7月，惠济区协调地铁施
工单位在金洼干沟沿线设置抽水泵，将污水就近抽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2018年 4月，惠济区在木马东
街、银通路、乐飞街、中州大道等金洼干沟沿线设置
抽水泵，抽排污水入市政污水管网。2018年 6月 10
日，惠济区安排移动泵车分别在香山路、银通路抽排
污水入市政污水管网。目前，金洼干沟花园路上游
段污水基本抽排完毕，下游段污水明显减少。

3.疏挖淤泥。2018 年 6月 8日，惠济区出动挖
掘机 20 余台、运输车辆 100 余台疏挖清理河底淤
泥，目前已疏挖清理近4000米。

4.清理漂浮物和垃圾。2018年 4月，惠济区出
动人员 1000 余人次、车辆 100 余台及相关专业工
具，打捞水面漂浮物，清理河岸垃圾及杂草。截至目
前，金洼干沟全段已基本清理干净。

5.畅通渠道。2018年 5月，惠济区督促协调京
水路地下综合管廊施工单位修建了导流渠、导流管
道，畅通了金洼干沟花园路至中州大道段积水下排
渠道，解决了沟内积水无法下排、水质变坏的问题。

6.引入活水。近期，经惠济区多方协调，已在金
洼干沟上游引入东风渠活水，增大水环境容量，不断
提升水体自净能力。

下一步，惠济区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完成
金洼干沟黑臭水体整治任务。一是进一步加大污水
抽排量，彻底疏挖河底淤泥。二是强化日常监管，杜
绝污水入河。三是加强日常维护，安排专人巡河，打
捞河面漂浮物，清理河岸垃圾，确保水面无杂物。

问责情况：
无。

（上接十七版）


